
通大处财〔2019〕1 号 
 

南通大学财务处 2019 年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办法 
 
 

    为做好财务处 2019 年专业技术岗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工
作，根据《南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通大人〔2019〕
6 号）及学校相关通知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2018 年底现有专业技术岗位情况（含总量及各级岗位
结构比例） 

截止 2018 年底，财务处现有专业技术岗位数 31，其中副高
18 人，中级 8 人，初级 5 人。 

各级岗位结构比例见下表： 

 

 副高（18） 中级（8） 初级（5） 

级档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级 十二级 

人数 0 3 15 0 2 6 0 5 

比例 0 16.7% 83.3% 0 25% 75% 0 100% 

 
二、财务处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一级岗位

具体申报条件 

(一)基本条件 

1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本职工作，努力钻研业务，
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身体健康。 

2．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以及相应的专业技
术职务； 

3．任现职以来，年度考核结果合格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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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具体申报条件 
1、申报专业技术五级岗位的任职条件 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满 7 年，主持管理学校财务某一方面的工作或任现职以来作
为项目负责人完成过省级及省级以上财务相关专业课题。且满足
下列条件之一：  

（1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3 年，具备附表 1 中所
列的 1 项条件； 

（2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0 年不足 13 年，具备附
表 1 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 

（3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7 年不足 10 年，具备附表 
1 中所列的 3 项条件； 

2. 申报专业技术六级岗位的任职条件 具有副高级专业技
术职务满 3 年，协助主持管理过学校财务某一方面的工作或任现
职以来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过市厅级及市厅级以上财务相关专
业课题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0 年，具备附表 1 中所
列的 1 项条件； 

（2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6 不足 10 年，具备附表 1 
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 

（3）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3 年不足 6 年，具备附表 1 
中所列的 3 项条件； 

3. 申报专业技术八级岗位的任职条件 具有中级专业技术
职务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3 年，具备附表 1 中所列
的 1 项条件； 

（2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0 年不足 13 年，具备附表 1 
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 

（3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7 年不足 10 年，具备附表 1 
中所列的 3 项条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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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申报专业技术九级岗位的任职条件 具有中级专业技术
职务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0 年，具备附表 1 中所列
的 1 项条件； 

（2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6 年不足 10 年，具备附表 1 
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 

（3）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3年不足 6年，具备附表 1 中
所列的 3 项条件； 

5、申报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的任职条件 任职期间工作饱满，
业绩优秀。 

 
三、基础岗位新增聘用程序及日程安排 
（一）3 月 25 日—4 月 15 日 
成立财务处岗位聘用工作小组，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相关文

件，制定财务处 2019 年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
一级岗位的具体申报条件和岗位聘任办法，报学校岗位聘用工作
领导小组审核后实施。 

（二）4 月 15 日—4 月 26 日 
按程序开展 2019 年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

一级岗位新增聘用工作：组织相关人员申报；在处内公开展示申
报人员提供的申报材料，进行民意测评（不少于 15 人），采取无
记名投票方式，对申报人员作出客观、全面的评价；对民意测评
结果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对其任现
职以来思想政治表现、履行岗位职责情况、管理水平、科研水平
等进行综合考核；按规定程序确定各级岗位新增拟聘人选，将拟
聘人选名单、申报表于财务处网站公示，无异议后上报学校。 

 
四、基础岗位新增聘用程序完成后各级岗位比例 

2019 年各级专业技术岗位拟聘用副高五级 4 人，副高六级 7

 
 

3 



人，中级八级 2 人，九级 3 人，初级十一级 2 人。完成基础岗位

新增聘用后专业技术岗位总量为 31 人，其中各级的比例为： 

级别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十一 十二 

人数 4 7 7 2 3 3 2 3 

占比 22.2% 38.9% 38.9% 25.0% 37.5% 37.5% 40% 60% 

标准 

占比 

2:4:4 3:4:3 5:5 

评定 

占比 

2.22:3.89:3.89 2.5:3.75:3.75 2:3 

 
 
 
 
 
 
 
附表 1： 

财务处专业技术岗位业绩条件 

序号 具体内容 备注 权重 

1 
起草管理文件，工作规定，相关制度，财务分

析、合理化建议且已落实使用 
管理工作实绩 40% 

2 
创新、运用、贯彻新技术新方法，提高管理和

工作效率 
工作实绩 20% 

3 发表各级别刊物财会专业相关论文 发表论文 15% 

4 获得各级别财会专业相关课题 研究课题 15% 

5 平时工作或科研中获得的各级别奖项 评优获奖情况 1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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